
  中国社会学网 > 社会学研究方法 

 
追踪研究——一种方法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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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文化人类学领域中追踪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分析

并得出了追踪研究的三个合法性基础：地理位置固定性、历时检验性及接续性，

从而在方法论领域部分地确立了追踪研究的合法性地位；同时本文指出，追踪研

究的合法性有待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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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研究是一种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文化人类学追踪

研究（下文简称追踪研究）是衍生于田野调查的一种比较新近的方法。

自美国人类学者维娜对马林诺夫斯基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追踪研究以

来，追踪研究日益兴盛，已经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必要

的且可行的方法，从而成为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一种新价值取向。本文

将从方法论的角度试图论述追踪研究的合法性基础，从而确立其合法性

地位，以深化对这种价值取向的认识。 

 

一、问题的缘起 

 

所谓的追踪研究，目前在学界也被称为再研究。在人类学领域，它

突出表现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也就是说，在人类学领域里，追

踪研究主要是针对田野工作的，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在人类学领域最早

的追踪研究要数美国学者维娜对马林诺夫斯基的特里布罗恩群岛的追踪

研究了，自此，一大批学者对追踪研究日益青睐。拉德克利夫-布朗在

《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姑且

舍弃外部关系的研究，而专谈连绵的研究，即社会变迁的研究。观察

‘变迁’最准确的方法，即在若干年限之内，反复地观察已研究过的乡

村。这是一个理想的方法，应用极难。”[1]很明显，拉德克利夫-布朗

在此所谓的理想方法就是追踪研究。在国内，费孝通等人是追踪研究的

先行者。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如戴玛瑙和潘守永对杨懋春的山东台头村

的追踪研究、覃德清对波特夫妇的广东茶山的追踪研究、阮云星对林耀

华的福建义序的追踪研究、庄孔韶对林耀华的福建金翼黄村的追踪研究

以及沈关宝对费孝通的江村的追踪研究等等。[2] 

尽管追踪研究的实践已经成为现实，但是学界对追踪研究还没有形

成明确统一的定义，似乎追踪研究是一个不言自明却被实践着的事实，



其合法性一直没有确立。韦伯认为合法性乃是促使一些人服从命令的动

机，客观上表现为服从这种命令的可能性，而不论这种命令是由统治者

个人签发的，抑或是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或命令

形式出现的。[3]韦伯谈论的是统治的合法性，而且每一种统治类型都有

着合法性的基础，而我们谈论的是一种方法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如何理

解一种方法的合法性问题呢？ 

 

二、一种方法的合法性 

 

追踪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如前文所述，虽然在现实中不断被

实践着，但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学术共同体中一直没有正式的名分，换句

话说，就是它的合法性一直没有被确立。当我们谈到合法性时，我们往

往想到了韦伯关于统治的合法性问题。韦伯认为统治类型有三种，分别

是传统型统治、卡里斯玛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类型的合法

性基础分别是遗传下来的（历来就存在的）制度和统治权力的神圣性

（并且被认为是这样的）、个人非凡的品质和特殊的魅力和法律。[4]很

明显，韦伯的合法性是为其统治类型理论服务的，而我们要确立追踪研

究的合法性并不是要确立追踪研究在方法论领域的统治地位。实际上在

社会科学领域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什么处于统治地位的研究方

法。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而

言，可能更适合于某种研究目的，可能被人们应用得比较普遍，即便在

该种方法被应用得比较普遍时，还有许许多多其它的研究方法在发挥着

作用。因此，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各种研究方法看作一个体系

的话，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是该体系的一部分，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存在的

理由和价值。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存在就是合理的”，

“存在就是有价值的”。那么对于追踪研究而言，我们就是要给追踪研

究的存在一个理由，或者说要在方法论领域给追踪研究一个合法的位

置，这是一种方法的合法性问题，它不同于韦伯的统治类型理论的合法

性问题。 

由此笔者认为，所谓方法的合法性就是指人们对方法的价值有着一

致的认识并承认了这种价值。当人们对某种方法的价值有着一致的认识

并承认这种价值时，我们就说这种方法具备了合法性。因此要赋予一种

方法以合法性，我们就必须发现该方法的价值，因为根据该定义，价值

是合法性的基础。这样问题似乎就变得简单了，当我们在试图给追踪研

究确立合法性时，关键问题是要发现其合法性的基础，也就是追踪研究

的价值所在。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追踪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调查点

的地理位置固定性、对先行研究的历时检验性以及接续性等三个方面。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步展开讨论。 

 

三、合法性基础 

 

根据前文所述，要确立一种方法的合法性地位，关键是要发现该方

法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要发现该方法的价值所在。对于本文探讨的追



  踪研究而言，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调查点的地理位置固定

性、对先行研究的历时检验性以及接续性。 

合法性基础一：地理位置固定性 

我们都知道，追踪研究是对先行研究的调查点重新进行田野工作。

这样，研究者根据先行调查的区域进行调查，就不必再对调查点进行重

新选择，也就是说，调查点的地理位置及范围没有变，重新调查的地方

还是先行研究的那个地方，范围还是那个范围。不过根据追踪研究的需

要，在追踪研究时地域范围的大小可以适当伸缩。如沈关宝在对江村进

行追踪研究时，其调查范围不仅仅是局限于江村，在必要的时候，而是

扩展到了整个吴江县。[5]不过总的来看，追踪研究的调查区域基本上是

同先行研究的调查区域是高度重合的，因而这为研究者减少了很多负

担，他也不必困陷于选择调查区域的苦恼，这是追踪研究的价值之一，

即合法性基础之一。 

合法性基础二：历时检验性 

所谓的历时检验性，就是对先行研究所得观点和结论提出异议，或

者怀疑，从而通过追踪研究的方式来对同样的调查点重新调查研究，收

集资料，分析研究，以检验先行研究的观点和理论。从这种意义上来

说，追踪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因为对先行研究的怀疑而需要对已有结论的

检验，在这种情况下，追踪研究的结论可能会支持先行研究的结论，也

可能推翻先行研究的结论，或者说补充和修正了先行研究的结论，这样

一来，追踪研究也就发挥了其检验的效果，对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

的作用，这是追踪研究的另一个合法性基础。 

 

合法性基础三：接续性 

文化人类学主要考察社会变迁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田野工

作为主。当人类学家进入到某一社区以后，通过参与观察，与当地居民

生活在一起，利用询问、查阅地方文献、人口调查、影视记录、音响记

录及文字记录等手段，收集有关资料，然后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分

析，得出有关该社区社会变迁的理论。然而我们知道，社会变迁是持续

性的，在时间上是一维的，人类学家通过资料收集并分析所得出的结

论，只能说明和解释已经发生的文化变迁，当然这些结论也可以用来预

测该社区的未来，但是由于社会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复合体，社会变迁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的发展过程及趋势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后，并不

一定以人类学家所预测的方向一致，有些社会变迁并不能用这些理论来

解释，甚至人类学家已经得到的某些研究结论本身就值得怀疑，因而为

了研究的接续性，以及追踪研究本身具有的时间序列的优势，使得追踪

研究显得很有必要。通过追踪研究，我们可能发现新的社会变迁模式，

而这些社会变迁模式不能用先前的理论再来解释。这样我们就接续了先

行研究，使得研究保持了一种持续的特性，从而也保持了理论的持续

性，这是追踪研究的一个合法性基础。 

 

四、余论 

 

 



本文就追踪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发现了追踪研究合法

性得以确立的三个基础，即调查点的地理位置固定性、对先行研究的历

时检验性以及接续性等三个方面，从而在理论上为追踪研究的合法性地

位的确立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每

种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且也有着相对于其它方法来说更加合适的研

究领域，这些方法构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种方法都有着自

己的合法性地位，从而成为方法体系必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每一种方法

的合法性的获得都需要经过长期的过程。追踪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

众多方法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它的合法性的确立必定也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并且是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上向前推进的，也就是说，

随着追踪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合法性会不断增强。然而本

文只是在调查点的地理位置固定性、对先行研究的历时检验性以及接续

性等三个方面，为追踪研究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显然这是不够的，还

有更多的合法性基础需要我们去发掘。我们也期望能为追踪研究发现更

多的合法性基础，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正因为追踪研究具备了地理位置固定性、历时检验性以

及接续性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学者们的一致认识，这种一致的认识构

成了追踪研究合法性的基础，因而追踪研究的合法性得以部分地确立。

自维娜对马凌诺斯基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进行追踪研究以来，追踪研究

在人类学领域日益兴盛，这些大量的追踪研究正是对追踪研究合法性的

确认和进一步强化。我们相信，随着追踪研究的合法性地位的进一步巩

固和强化，它必将为文化人类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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